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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物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 或“公司” ）下属子公司上海华奥泰生

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奥泰” ）、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博生

物” ，系华奥泰全资子公司）自主研发的HB0034注射液用于治疗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急性发作的多中

心、双盲、随机、安慰剂平行对照的关键性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疗效终点和所有关键次要疗效终点。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HB0034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适应症：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二、药物的临床试验情况

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generalized� pustular� psoriasis，GPP）是一种罕见、可危及生命的、系统

性中性粒细胞性皮肤病，发作时主要表现为全身红斑和脓疱并伴随全身系统性炎症症状，如发热、关节

痛、肌痛、C反应蛋白升高、白细胞增多等。 GPP的急性发作与死亡直接相关，若不及时控制可能会导致

败血症和多系统器官衰竭，危及生命，因此治疗GPP的当务之急便是控制急性发作，亟须快速控制急性

发作的治疗手段。 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已于2023年被纳入中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

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有国内企业自研的靶向IL-36R抗体获批上市。 HB0034作为国内首个自研

创新抗IL-36R抗体，可通过抑制IL-36通路发挥抗炎的生物学效应。 本次关键性临床试验是由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张建中教授、周城教授牵头的一项评价HB0034在中重度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急性发作患

者中疗效和安全性的多中心、双盲、随机、安慰剂平行对照试验。 根据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安慰

剂，HB0034单次静脉给药后的第1周GPP发作患者的皮肤脓疱得到明显清除， 达到方案预设的主要研

究终点，安全性方面表现良好，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本研究的具体结果将于近期的医学会议上进行

公布。

此外，公司的HB0034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FDA” ）孤儿药认定，用

于治疗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GPP)。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产品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106号）。

截至目前，公司在HB0034注射液项目上已合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21,038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药品注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药品需经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同

时药品能否最终获得上市批准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亦存在不确定性，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亦有可能随

着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注册申请等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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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增加适应症获得

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苏康缘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康缘阳光”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关于淫羊藿总黄酮胶囊新增血管性痴呆适应

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行业信息披

露》的相关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淫羊藿总黄酮胶囊

药品批件号 国药准字Z20140012

注册分类 中药改良型新药2.3类

原功能主治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肾阳虚证

增加适应症 血管性痴呆

剂型 胶囊剂

受理号 CXZL2400088

申请人 江苏康缘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4年12月10日受理的淫羊

藿总黄酮胶囊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在进一步完善临床试验方案的基础上，同意开

展用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相关情况

淫羊藿总黄酮胶囊于2014年获批上市，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康缘阳光独家品种,属于中药保护品种。

淫羊藿总黄酮胶囊本次增加的适应症为血管性痴呆 （vascular� dementia，VaD）， 是指脑血管疾病

（如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所导致的具有认知功能障碍表现的一种疾病。 药效学研究结果显示，淫

羊藿总黄酮胶囊能够显著改善认知功能障碍及抑郁状态，减轻脑白质病变和髓鞘脱失、促进髓鞘再生，

减轻脑灰质（大脑皮层、海马）神经元丢失，增强突触可塑性；能够改善认知障碍导致的行为学变化，改

善脑组织病变程度。 毒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药物安全剂量范围较宽，安全性良好。 截止目前，公司对淫

羊藿总黄酮胶囊上述新增适应症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215万元。

脑血管疾病和缺血缺氧性脑病都可能导致VaD的发生[1]，近年来，随着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不断

提高，VaD患者也逐年增加。 根据中国卒中学会血管性认知障碍分会发布的《中国血管性认知障碍诊

治指南（2024版）》，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痴呆患病率为6.0%，其中血管性痴呆为1.6%。 目前临床中

尚未找到治疗VaD公认的特效方法，该产品预计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三、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在收到淫羊藿总黄酮胶囊临床试验通知书后，需根据通知书以及新药开发及药品注册法规要

求，开展并完成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后，整合申报资料申报药品注册证书。

四、风险提示

以上药物的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及时间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

影响。 公司将对其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引用文献：

[1]贾建平,陈生弟.神经病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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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固本消疹颗粒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固本消疹

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行业信息披

露》的相关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固本消疹颗粒

适应症 用于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卫表不固证

注册分类 中药创新药1.1类

剂型 颗粒剂

申请人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ZL2400087

通知书编号 2025LP00493

固本消疹颗粒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4年12月10

日受理的固本消疹颗粒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在进一步完善临床试验方案的基础上，同意本品开

展用于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卫表不固证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固本消疹颗粒处方源于临床经验方。功能主治为益气温阳，祛风固表。用于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卫表

不固证。

临床前主要药效学研究显示，固本消疹颗粒能减少致敏后动物抓挠行为，降低皮肤局部毛细血管

通透性、减轻耳肿胀，抑制致敏后小鼠腹腔肥大细胞脱颗粒现象、增加豚鼠致痒阈值，通过降低小鼠血

清中炎症因子含量，有效缓解慢性荨麻疹症状。毒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药物安全剂量范围较宽，安全性

良好。

三、同类药品及市场情况

根据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荨麻疹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荨麻疹诊疗指南（2022版）》，荨麻

疹是由于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出现的一种局限性水肿反应。 临床表现为大小不等的风

团伴瘙痒，约20%的患者伴有血管性水肿。慢性荨麻疹是指风团每天发作或间歇发作，持续时间＞6周。

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大规模荨麻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人群荨麻疹的终身患病率为7.30%，慢性荨

麻疹的患病率为1.80%[1]。

目前上市药物的主治功效中标有“荨麻疹” 的中成药功效多数以清热凉血为主，主要针对热证，即

偏于急性发作期的荨麻疹。固本消疹颗粒用于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结合该疾病临床上多气虚、阳虚的特

点，从“健脾温肾” 入手，具有补脾气、温肾阳的功效，兼具祛风化湿止痒作用，能够缓解病情，缩短病

程，减少其反复发作。目前针对慢性、虚寒型荨麻疹的中成药较为缺乏，预计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截止

目前，该新药公司累计研发投入约869万元。

四、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在收到固本消疹颗粒临床试验通知书后， 需根据通知书以及新药开发及药品注册法规要求，

开展并完成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后，整合申报资料申报产品上市。

五、风险提示

以上药物的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及时间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

影响。 公司将对其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引用文献：

[1]� Li� J,� Mao� D,� Liu� S,� et� al.� Epidemiology� of� urticaria� in� China:� a� population?

based� study［J］.� Chin� Med� J（Engl）,� 2022,135（11）:� 1369?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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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详见“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 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Candy� S.p.A不超过4亿欧元的额度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83,242万元（含本次担保）；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

Candy� Hoover� Group� S.r.l不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的额度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年6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公

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额的议案》，即公司可以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等事项时对其提供担

保，且董事会授权总裁办公会等决定公司前述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具体

调整公司对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以及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以下简称“2024

年度担保授权” ）。独立董事对2024年度担保授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额暨担保

进展情况的公告》（编号：临2024-007）。

二、担保额度调整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范围

内，对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Candy� S.p.A、Candy� Hoover� Group� S.r.l的担保额度进行调整，具

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

的关系

持股比

例（%）

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

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调整后担

保总额度

（万元）

1

合肥海尔电

冰箱有限公

司

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

司

100

2007年8月

24日

91340100

66620677

78

合肥 李伟杰 4,900

电器、电子

产品及相关

配件制造；

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50,000

2

Candy�S.p.

A

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

司

100

1961年9月

18日

/ 意大利 / / 控股公司 800,000

3

Candy�

Hoover�

Group�S.r.l

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

司

100

2007年7月

20日

/ 意大利 / /

家用电器采

购、批发、零

售、进出口

等

18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

名称

与本公司

的关系

持股比例

（%）

成立时间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注册

地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1 Candy�S.p.A

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

司

100

1961年9

月18日

/

意大

利

/ / 控股公司

2

Candy�Hoover�

Group�S.r.l

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

司

100

2007年7

月20日

/

意大

利

/ /

家用电器采购、批

发、零售、进出口

等

注：2024年度担保授权项下其余被担保子公司的基本信息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额暨担保进展情况

的公告》（编号：临2024-007）、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24-026）以及公司于2025年1月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 临

2025-001）。

（二）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前述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被担保子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资产负

债率

营业收入

影响被担保

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1

Candy�S.

p.A

1,937,853 1,998,736 1,361,555 724,965 -60,882 103% 1,106,290 无

2

Candy�

Hoover�

Group�S.

r.l

16,959 14,918 14,493 1,007 2,041 88% 15,577 无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担保涉及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币种：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是否有反担保

其他股东是否

提供担保

海尔智家

股份有限

公司

Candy�S.p.A

海尔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

公司

301,028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六年 无 无

海尔智家

股份有限

公司

Candy�

Hoover�

Group�S.r.l

渣打银行 180,000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八年 无 无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

于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对于被担保方，控股子公司能实时监控其生产经营、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等情

况，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等

相互之间为银行及其他各类融资项目等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350,000万元的担保，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等对子公司担保总余额为1,592,083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担保情况（含本次担保）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提供担保的金额余额

1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3,650

2 青岛海尔暖通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15,000

3 青岛海绿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15,815

4 青岛海尔制冷电器有限公司 70,000

5 Haier�Singapore�Investment�Holding�Pte.�Ltd. 359,420

6 Candy�S.P.A. 583,242

7 Candy�Hoover�Group�S.r.l 180,000

8 Haier�New�Zealand�Investment�Holding�Company�Limited 94,197

9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40,760

10 青岛飞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合计 1,592,083

注：上述担保金额涉及外币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4年12月31日外汇汇率折算。

自公司于2025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25-001）起，公司担保情况（本次担保除外）进展如下：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进展情况

1 Candy�S.P.A. 偿还借款2.25亿欧元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

:

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25-07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22日

分别召开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各所属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

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担保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质押等。

上述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各金融机构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及保

证期间等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

融资、担保金额为准，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期限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袁汉源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相关的授信、借款、

抵押、质押、担保合同、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融资和担保业务手续，授权期限至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5号、2024-28号）。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简称“明德学院” ）共同向海尔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尔租赁” )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9,6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三年。

另外，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申请500万元人民币流

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三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融资业务所涉担保均不构成关联交易，担

保金额均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及明德学院共同向海尔租赁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9,6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三年，该

笔借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海尔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6180785H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4）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24号1幢三层南部位301室

（5）法定代表人：张磊

（6）注册资本：429,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5日

（8）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

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与本公司的关系：海尔租赁与本公司及明德学院不存在关联关系。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明德学院部分教育教学资产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资产权属人为明德学院

（4）所在地：明德学院

3.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涉及的《售后回租合同》已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1）承租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2）出租人：海尔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融资方式：售后回租

（4）融资金额（租赁物购买价款）：人民币9,600万元

（5）租赁期间：共36个月

（6）租金及支付方式：按照明德学院与海尔租赁签订的具体售后回租合同（主合同）的规定执行。

4.担保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6100007869985297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27日

住所：西安市长安区滦镇陈北路6号

法定代表人：袁汉源

开办资金：人民币311,929,800元

业务主管单位：陕西省教育厅

业务范围：全日制本科学历教育、科学研究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明德学院资产总额206,754.56万元，负债总额152,419.63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54,334.93万元，营业收入45,861.23万元，利润总额7,543.8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

523.62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明德学院资产总额297,869.07万元，负债总额239,886.36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57,982.71万元，营业收入36,208.80万元，利润总额4,636.5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

624.67万元。 （未经审计）

(2)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涉及的《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已签署，保证合同

的主要内容：

权利人：海尔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保证方式：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主债权金额：9,6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三年止，且该期间将根据主合同

或本合同的任何展期或重述规定而得以展期。 在保证期间，权利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二）公司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申请5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

三年，该笔借款由公司全资子一级子公司云南金明源印刷有限公司（简称“云南金明源” ）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80246P

（3）成立日期：1994年01月06日

（4）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19层

（5）法定代表人：袁汉源

（6）注册资本：人民币768,692,614元

（7）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8）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高新数字印刷技术及高新技术广告制作；高新技术产业、教

育、文化产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的投资（仅限自有资金）、开发；印刷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内贸易；经营进料加工业务和

“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化纤纺织、合金切片、凿岩钎具、卷烟过滤材料生产销售；

新型化纤材料的研究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449,897.08万元，负债总额265,932.9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 178,954.06万元，营业收入123,861.29万元，利润总额 5,376.9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976.05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0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530,837.96万元，负债总额342,403.2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183,307.35万元，营业收入105,876.71万元，利润总额7,455.2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

890.67万元。 （未经审计）

2.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云南金明源为公司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涉及的《保证合同》已签署，保证合同的

主要内容：

（1）债权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

（2）保证人：云南金明源印刷有限公司

（3）债务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的主债权金额：5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55,808.38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7.07%；公司连续12个月累计担保余额为119,835.36万元，约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66.9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

涉及诉讼的担保。

四、备查文件

1.《售后回租合同》

2.《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4.《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五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382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

2025-015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9/3~2025/9/2

预计回购金额 1.5亿元(含)~2.365亿元(含)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38,884,768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5.60%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29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41元/股~4.6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365亿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4.3元/股

（含），拟回购股份数量3,488万股～5,500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约占公司总股本694,408,

089股的5.02%～7.92%，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本

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实施上述计划，则公司回购的

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7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59）。

公司于2025年1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

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公司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4.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5

元/股（含），除前述调整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无变化。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调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月7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

（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00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

为1.01%，成交的最低价为4.49元/股，最高价为4.6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1,886,964.59元（不含交

易费用）。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8,884,76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约为5.60%，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了0.56%，成交的最低价为3.41元/股，成交的最高价为4.69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62,931,779.7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25-010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招商蛇口” ）于2024年10月16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1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

价格不超过15.68元/股。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5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7.02亿元，回购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2024年11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分别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CMSK】2024-098）、《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CMSK】2024-114）。

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来

源中的自筹资金，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贷款。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2月28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4,

062,9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55%，最高成交价为10.7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27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3,600,634.97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

方案和回购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5-0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间接全资子公司

发行欧洲商业票据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CITIC� Securities� Finance� MTN� Co.,� Ltd.

● 本次担保金额：2,500万美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9.91亿

美元（含被担保人已发行的中期票据及欧洲商业票据余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部分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CITIC� Securities� Finance� MTN� Co.,�

Lt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3年5月12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

币）的境外欧洲商业票据计划（以下简称商业票据计划），此商业票据计划由公司提供担保。

发行人于2025年3月3日在商业票据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2,500万美元。

上述发行后，发行人在商业票据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总额合计3.94亿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概述

1.�公司名称：CITIC� Securities� Finance� MTN� Co.,� Ltd.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号：1840773）

3.�注册日期：2014年9月10日

4.�实收资本：1美元

5.�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任

何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董

事为刘亮先生、李凯先生和杨杰先生。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公司签署的《信托契据》，公司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商业票据计划下发行的欧洲

商业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5年3月3日，发行人在该商业票据计划下发行一笔

票据，发行金额2,500万美元，由公司提供担保。

四、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同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再次

授权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

组成获授权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

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1,597.61亿元（全部为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59.43%。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25-006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

整数倍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控股” ）及一致行动人

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025年2月19日至2025年3月4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雅戈尔控股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17,322,611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36.90%增加至37.28%，导致雅戈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集团” ）、李如成、李寒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从1,880,255,

916股增加至1,897,578,527股，持股比例从40.67%增加至41.04%，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未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5年3月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雅戈尔控股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1：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2：李如成；

一致行动人3：李寒穷。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省宁波市奉钱线东钱湖段295号；

一致行动人1：浙江省宁波市奉钱线东钱湖段295号；

一致行动人2：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一致行动人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变动主体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资金来源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雅戈尔控股 集中竞价交易

2025-02-19至

2025-03-04

自有资金及银行专

项贷款

17,322,611 0.37

合计 17,322,611 0.37

注：2025年2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截至2025年2月10日）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截至2025年3月4日）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雅戈尔控股 无限售股份 1,706,212,641 36.90% 1,723,535,252 37.28%

雅戈尔集团 无限售股份 39,606,947 0.86% 39,606,947 0.86%

李如成 无限售股份 130,436,328 2.82% 130,436,328 2.82%

李寒穷 无限售股份 4,000,000 0.09% 4,000,000 0.09%

合计 - 1,880,255,916 40.67% 1,897,578,527 41.04%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雅戈尔控股及一致行动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

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相关承诺的

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雅戈尔控

股及一致行动人仍处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25-006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4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3月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迟明杰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

董事王其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共163人， 代表股份356,028,93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9.8026％，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48,008,145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58.4553％；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61人，代表股份8,020,794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1.3473％。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162人，代表股

份8,288,79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923％。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

长迟明杰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

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为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347,740,145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东会

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同意 8,061,09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2529％；

反对 184,1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2211％；

弃权 4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26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8,061,0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2529%；反对18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2211%；弃权4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526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玉刚 刘一玮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